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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6980.htm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

十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经委《关于开展资原综合利用若干问

题的暂行规定》 ， 现转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国家经济委

员会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 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开展资源综

合利用是一项重大的技术经济政策，对合理利用资源，增加

社会财富，提高经济效益， 保护自然环境， 都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调动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积极性，对有关问题，

特作如下规定：一、国家鼓励企业积极开展资源综合利用，

对综合利用资源的生产和建设，实行优惠政策。 享受优惠待

遇的范围，按照本规定所附《资源综合利用目录》执行。国

家经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资源综合利用目录》进行调

整。二、开展综合利用，必须打破部门、行业的界限，不搞

一家独办。国家提倡和支持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实行

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三、普查勘探矿产资源，新建或改造

共生、伴生矿产资源的矿山（包括煤矿、金属矿、非金属矿

山）、油气田，都必须按照国家矿产资源法规的有关规定，

执行“综合勘探，综合评价，综合开采，综合利用”的方针

。应当加强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时

应当落实综合利用的措施，要把提高矿产资源采选总回收率

作为考核矿山企业的主要指标之一。 企业必须执行治理污染

和综合利用相结合的方针。能源消耗大的企业，应当把利用

余热、压差、高炉的焦炉煤气以及水的循环利用作为建设和

改造的主要内容。对于确有经济效益的综合利用项目，应当



同治理环境污染一样，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产。四、对企业开展综合利用，实行“谁投资、谁受益

”的原则。由企业自筹资金建设的综合利用项目，获益归企

业所有；主管部门和行业归口部门应当予以扶持，不得提取

、摊派费用，不得任意调拨产品。五、由企业自筹资金建设

的综合利用项目生产的产品，不列入国家分配计划，自用时

不抵扣分配指标，除国家规定不准自销的产品和黄金、白银

等贵重金属外，企业可以自销；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制订计

划时应当给企业留有超产的余地，超产部分可以按照国家规

定自销。六、企业对未经加工的煤矸石、粉煤灰、各种炉渣

等，应当积极支持外单位使用，不得向使用单位收费或变相

收费，对经过加工的，除国家有规定者外，应当按照综合利

用单位利益大于原料供应单位利益的原则合理收费。 供需双

方应当签订合同， 严格按照合同办事。 企业综合利用本单位

的废渣、废气、废液，原已列入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应当首

先保证国家指令性计划的需要；对原供应外单位的协作关系

，不得中断。七、企业在不增加国家分配燃料的情况下，利

用余热、压差和低热值燃料所发的电力，不纳入国家分配计

划，不抵扣分配指标，多余电量可以通过独立电网自销，也

可以送入大电网委托电力部门代销。 电力部门应当支持有条

件并网的煤矸石发电站并入大电网。已并入大电网的综合利

用电站，与电网交换的电量在同一计量点，可以实行按月互

抵。多余电量委托电网销售时，由电力部门代购代供。八、

企业按照本规定第五条自销的产品，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

价格可以由企业自定。企业和个人交售的黄金、白银，按照

《国务院关于增产黄金、白银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在价格



方面给予优惠。 电网对综合利用发电单位多余电量的收购价

格，原则上按其发电成本加上所在地区大电网的平均发电利

润核定。电网代售的售电价格，除加上供电成本、线损、供

电税金外，只加收购电价格５％的手续费。九、 由企业自筹

资金建设的综合利用项目生产的产品，在《资源综合利用目

录》范围内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税条例（草案）

》的规定，减免产品税。项目投产后，具备独立核算条件的

车间、 分厂， 可以在五年内免交所得税和调节税，但须独立

计算盈亏。 由国家投资建设的综合利用项目，仍须按照国家

税法的规定，缴纳产品税、所得税和调节税。十、开展综合

利用的资金，主要靠企业自筹；生产出口商品的，可以利用

外资；对社会效益较大而企业不受益的项目，应当纳入国家

计划，予以扶持；对微利和增产国家急需原料的综合利用项

目，各专业银行应当积极给予贷款扶持，还贷期限可以适当

延长。 企业使用银行贷款建设综合利用项目，应当用项目投

产后新增加的利润归还。 综合利用项目的折旧基金，全部留

给企业，专项用于综合利用设施的更新改造。十一、综合利

用的技术引进项目和进口设备、配件，可以视同技术改造项

目，享受减免税、优先安排外汇等优惠。 企业综合利用生产

的出口商品，实行外汇分成。十二、开展综合利用所需要的

技术，除重大课题由国务院各部门积极组织攻关外，部门和

地方可以组织综合利用科技市场，实行技术有偿转让；企业

也可以专题招标，委托科研机构或社会科技力量承担。 各地

区、各部门应当组织技术推广队，传播综合利用技术，交流

经验，诊断难题，实行技术承包责任制。标准化部门应当加

快制订综合利用产品的国家标准。十三、国家设立综合利用



奖，奖励对发展综合利用有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企业应当大

力开展节约用水，采取循环用水和一水多用，提高用水的重

复利用率。对节水效果好的企业，可以给予奖励。 矿山企业

对其用废渣、废石、煤灰充填塌陷区所恢复的土地，有经营

使用权；转给其他单位使用时，可以适当收费。十四、各部

门应当大力支持企业开展综合利用工作，要相互主动协调行

业间、地区间的关系。十五、 国家经委负责全国资源综合利

用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的经委，负责本地区资源综合利用的组织协调、督促检

查工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应当在现有编制范围内，指定

一个具体单位负责综合利用的日常工作。十六、本规定由国

家经委负责解释。十七、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附： 资

源综合利用目录 一、企业在产品设计规定以外，利用废弃资

源回收的各种产品。如： １．煤矿回收的硫铁矿、硫精矿、

铝矾土、耐火粘土、瓦斯等； ２．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回收的

金、银、硫酸等，矿山回收的硫精矿、硫铁矿、铁精矿等； 

３．黑色金属治炼企业回收的铜、钴、钒、钛、铌、稀土等

； ４．硫铁矿、磷矿开采过程中回收的金、碘等。 二、废渣

的综合利用。利用工矿企业的采矿废石、选矿尾矿、碎屑、

粉末、粉尘、污泥和各种废渣生产的产品，如： １．利用煤

矸石、石煤、粉煤灰等生产的砖、加气混凝土、大型砌块、

陶粒、墙板、水泥和混凝土掺合料、低温喷射水泥、树脂和

橡胶填料等产品； 烧煤锅炉的干粉煤灰、炉底渣，以及从粉

煤灰中提取的漂珠、微珠、铁粉、炭粉等及用其生产的产品

； ２．从冶金炉、动力炉渣中回收生产的金属、非金属、化

工、建材产品（不包括高炉水渣）、利用含铁尘泥生产的产



品； ３．利用硫铁矿渣、磷石膏、电石渣、磷肥废渣、氨碱

废渣、盐泥、铬渣、总溶剂渣等生产的产品，如建筑材料、

纯碱、烧碱、砖、肥料、饲料等； ４．原油、天然气中回收

提取的轻烃、氨气、硫磺，炼油厂在废渣中提取的环烷酸和

杂酚，尾气中提取的轻烃等，利用伴生卤水熬盐及提取稀有

金属； ５．利用蔗渣、甜菜渣、湿滤泥、废糖蜜、湿废丝等

生产的造纸原料，纤维板、碎粒板、酒精、醋酸、味精、酵

母、浓缩饲料、干粕饲料、柠檬酸的发酵原料等产品； ６．

铝氧厂利用赤泥、发电厂利用液态渣生产的水泥等产品； ７

．利用制革废渣、废革屑、猪毛、羊毛、碎肉等生产的油脂

、铬、蛋白质、再生革及其他工业原料等产品。 三，废液的

综合利用。利用工矿企业排放的废水、废酸液、废碱液、废

油和其他废液生产的产品，如； １．利用化纤废水、浆粕白

水、浆粕黑液、纸浆废液、洗毛污水、印染废水、有机及高

浓态的废液等生产的锌、纤维、碱、羊毛脂、浆用ＰＶＰ、

硫化钠、亚硫酸钠等化工产品； ２．利用制盐液（苦卤）生

产的化工产品，如氯化钾、工业溴、氯化镁、无水硝、四溴

乙烷等 四、废气的综合利用。利用工矿企业加工过程中排放

的烟气，转炉、铁合金炉回收的可燃气、焦炉气、高炉放散

气等生产的产品。如： １．从转炉、铁合金炉中回收的气体

以及回收的焦炉、高炉放散的可燃气体生产的产品； ２．用

煤气、焙烧窑、空气分离、治金废气、磷肥生产中含氟废气

、合成氨的弛放气及天然气、硫酸、硝酸、黄磷等生产的尾

生产的硫、二氧化碳气体，冷凝物（焦油、洒精）、惰性气

体、氟硅酸钠、冰晶石、氢、氧、硫铵、亚硫酸铵、硝酸钠

、亚硝酸钠、草酸等。 五、利用工矿企业余热、余压和低热



值燃料（煤矸石、石煤等）生产的热力与电力。 六、利用盐

田水域或电厂热水发展养殖业所生产的产品。 七、利用林木

采伐、造材截头和加工剩余物生产的产品。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